
B003

■ 2019年5月10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600369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9－015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西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53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

据相关要求，现就《问询函》的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公司业务情况

（一）信用业务的单独披露及相应计提。 年报披露中，公司按业务板块进行收入统计，主要分为经纪

业务、投行业务、自营业务、资管业务及其他业务，并将信用业务归属于经纪业务板块，未将其划分为单独

的业务板块；在年度报告的分部报告中，也未将信用业务财务数据单独披露。 报告期内，经纪业务收入

10.99亿元，占收入的40.05%。 请公司补充披露：

1、近三年公司信用业务的经营情况，包括不限于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同比变化等；

回复：公司以内部组织结构、管理要求等为依据确定经营分部，并以经营分部为基础确定报告分部；

根据公司内部组织结构，信用交易部归属于经纪业务事业部，信用业务营业收入及成本在经纪业务事业

部统一管理，因此公司年报披露中将信用业务归属于经纪业务分部，未将其划分为单独的业务分部。近三

年公司信用业务的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2016年度 34,437.79 2,779.54 91.93% -12.22% -70.14% 增加15.66个百分点

2017年度 56,711.34 4,268.27 92.47% 64.68% 53.56% 增加0.54个百分点

2018年度 54,650.77 4,531.88 91.71% -3.63% 6.18% 减少0.76个百分点

2、在或有事项中，公司披露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目前涉及两笔金额较大的诉讼，包括涉及本金1.17

亿元“中捷股份”的诉讼以及涉及本金8950万元“金刚玻璃”的诉讼。 请结合上述诉讼的情况，补充披露

公司对股票质押式回购中涉及两笔诉讼的“中捷股份” 和“金刚玻璃” 的会计处理、相关依据，以及对公

司损益的影响；

回复：

（1）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中捷股份”和“金刚玻璃”涉诉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信用业务涉及诉讼的股票质押业务有两笔，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申请执行蔡开坚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纠纷案

2015年1月，重庆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蔡开坚向公司偿还融资本金11,700万元以

及相关利息、 违约金、 仲裁费、 律师费， 公司对被申请人质押的3,700万股 “中捷股份”（股票代码

002021）享有优先受偿权，目前该案已进入执行阶段（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2）公司申请执行罗伟广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纠纷案

2018年9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同意公司拍卖、变卖被申请人罗伟广质押给公

司的2,128.71万股“金刚玻璃”（股票代码300093），在融资本金8,950万元、利息、违约金以及律师费范

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目前该案已进入执行阶段 （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2）会计处理及相关依据

公司正常类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款在“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科目核算，当融资客户合约到期时，将账

面未收回的款项转入其他应收款核算，按照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政策及方法计提坏账准备。

上述两笔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款项均符合公司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标准，公司对其单独进

行了减值测试，并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在对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形成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时， 首先考虑了债务人的信用状况、

还款能力，其次考虑债务人担保资产价值及其他增信措施，以便综合评估可收取的全部合同现金流量。由

于上述两笔款项借款人其他还款来源不明确，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以担保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

价值作为计量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基础。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上述两笔涉诉回购业务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融资人 标的证券

质押物

公允价值

其他应收款账

面余额

减值准备余额

2018年单项计提减值

损失金额

蔡开坚

中捷股份

（002021）

11,174.00 12,782.25 1,608.25 330.03

罗伟广

金刚玻璃

（300093）

13,006.42 8,950.00 0 0

3、目前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中，是否存在其他潜在风险或减值迹象，是否需要计提相应减值准备，并

充分披露提示相关风险。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核实并发表意见。

回复：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信用业务股票质押式回购中除前述“中捷股份” 和“金刚玻璃” 项

目款项外，不存在其他违约的情况。

2019年5月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受理案件通知书》（（2019）渝01民初418号），决定

受理公司诉融资人张林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一案。该笔融资本金为3,499万元，质押标的证券为派生

科技（300176）371.41万股，公司已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法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除该笔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出现违约外，其他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履约正常，目前未发现潜在的风险或减值迹象。截至2019

年4月末，公司存续的正常类自有资金出资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平均履约保障比为325%。 公司将持续

加强对客户的信用风险管理。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认为公司对股票质押式回购中涉及两

笔诉讼的“中捷股份” 和“金刚玻璃” 项目会计处理合理，减值准备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要求。

（二）自营业务的季度变动。 报告期内，公司自营业务收入8.34亿元，同比减少21.27%，占收入的

30.39%，其中第四季度投资收益为7.12亿元，接近于前三季度之和。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导致公司投资收益单季度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及其会计处理依据；

回复：

（1）导致公司投资收益单季度大幅度提升的主要原因

1）2018年度各季度公司投资收益主要构成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4,718.86 8,663.66 3,091.24 4,696.69

股票基金分红 1,606.12 6,122.19 7,585.73 21,353.37

债券利息收入 23,307.82 16,787.53 25,474.43 45,992.67

处置金融资产收益及其他 27,570.00 -2,451.38 -25,428.19 -778.79

合计 57,202.80 29,122.00 10,723.21 71,263.94

2）2018年度各季度公司投资收益主要项目增减幅度：

单位：万元

项目

2季度环比 3季度环比 4季度环比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增减额 增减幅度

长期股权投资产生

的投资收益

3,944.80 83.60% -5,572.42 -64.32% 1,605.45 51.94%

股票基金分红 4,516.07 281.18% 1,463.54 23.91% 13,767.64 181.49%

债券利息收入 -6,520.29 -27.97% 8,686.90 51.75% 20,518.24 80.54%

处置金融资产收益

及其他

-30,021.38 -108.89% -22,976.81 24,649.40

合计 -28,080.80 -49.09% -18,398.79 -63.18% 60,540.73 564.58%

公司2018年四个季度投资收益各主要构成项目金额存在一定的波动，其中第四季度的投资收益总额

较前三个季度大幅度上升，上升的主要原因系第四季度股票基金分红及债券利息收入金额较大，该两个

项目金额较大的具体原因：一是确认股票基金分红投资收益21,353.37万元，其中：确认专户投资收益17,

940.16万元，其他产品分红投资收益3,413.21万元。 二是债券利息收入增加20,518.24万元，增加主要原

因系对于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持有的债券，公司年度报表将其持有期间按照实际利率法确认的利

息收入在“投资收益”科目列报，金额为17,714.80万元；在季报中，与各结构化主体单体报表处理一致将

其列报于“利息净收入”科目，未进行调整。

（2）投资收益会计处理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及《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会计科目和主

要账务处理》相关规定：①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的现金股利，应当在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股利时计入当

期损益，故而，公司将本期专户投资宣告并分配的收益计入“投资收益”科目。 ②企业（金融）债券投资持

有期间取得的利息收入，可以在“投资收益”科目核算，也可以在“利息收入” 科目核算；公司参考证券业

对债券持有期间的利息收入主要在投资收益核算的行业惯例，在编制年度报表时，将纳入合并范围的结

构化主体持有的债券利息收入由“利息净收入”科目调整至“投资收益”科目列报。

2、公司对自营业务持有资产的会计处理方式和依据，以及该标准在三年内是否发生变更，相关处理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核实并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自营业务持有资产的会计处理依据：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及相关解释指引

的规定，对自营业务持有资产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2）自营业务持有资产会计处理方式

1）金融资产的分类

公司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和风险管理要求，将取得的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下四类：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上

述分类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2）金融资产确认依据、计量方法和终止确认条件

公司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初始确认金融资产时，按照公允价

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

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公司按照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进行后续计量， 且不扣除将来处置该金融资产时可能发生的交易费

用，但下列情况除外：①持有至到期投资以及贷款和应收款项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计量；②在活

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以及与该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

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资产，按照成本计量。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除与套期保值有关外，按照如下方法处理：①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在资产持有期间所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确认为投资收益；处置时，将实际收到的金额与初始入

账金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②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持有期间按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利息，计入投资收益；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的现金股

利，于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股利时计入投资收益；处置时，将实际收到的金额与账面价值扣除原直接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后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

当收取某项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已终止或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已

转移时，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3）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公司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了转入方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保留

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继续确认所转移的金融资产，并将收到的对价确认为一

项金融负债。 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分别下列情况处

理：①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②未放弃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按照继续涉入

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有关金融资产，并相应确认有关负债。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①所转移金融资产

的账面价值；②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和。金融资产部

分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整体的账面价值，在终止确认部分和未终止确认部分之

间，按照各自的相对公允价值进行分摊，并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①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

价值；②终止确认部分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中对应终止确认部分的

金额之和。

4）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确定方法

公司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确定相关金融资产

的公允价值。 公司将估值技术使用的输入值分以下层级，并依次使用：

①第一层次输入值是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

②第二层次输入值是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包括：活跃

市场中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报价；非活跃市场中相同或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报价；除报价以外的其他可观察

输入值，如在正常报价间隔期间可观察的利率和收益率曲线等；市场验证的输入值等；

③第三层次输入值是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包括不能直接观察或无法由可观察市场数

据验证的利率、股票波动率、企业合并中承担的弃置义务的未来现金流量、使用自身数据作出的财务预测

等。

5）金融资产的减值测试和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①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进行检查，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②对于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先将单项金额重大的金融资产区分开来，单独进行减值测

试；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可以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或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

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单项金额重大和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包括

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 测试结果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账

面价值高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

③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原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因公允价值下降形成

的累计损失予以转出并计入减值损失。 对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资，在期后公允价值回

升且客观上与确认原减值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的，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并计入当期损益。 对已

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期后公允价值回升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发生减值时，将该权益工具投资的账面价值，与按照类似金融资产

当时市场收益率对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确定的现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发生的减

值损失一经确认，不予转回。

（3）三年内该处理方式是否发生过变更

公司对自营业务持有资产的会计处理方式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未发生过变更，公司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自营业务持有的资产进行会计处理。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天健认为公司2018年度对自营业务持有资产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未发生过变更。

（三）自营业务的资产减值计提。 公司1月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告披露，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3.82亿元，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达2.7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类别明细、计提减值的依据和标准；

回复：

（1）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类别明细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初始成本 公允价值变动 减值准备余额 账面价值

债券 27,078.12 1,053.01 28,131.13

基金 259,575.36 -9,140.45 250,434.90

股票 260,773.94 -22,653.19 21,399.78 216,720.96

证券公司理财产品 91,469.93 -12,458.47 925.33 78,086.13

银行理财产品 8,340.00 8,340.00

其他 58,312.37 3,538.92 54,773.45

合计 705,549.71 -43,199.11 25,864.03 636,486.57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的依据和标准

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各项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单独进行检查。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权益工具

投资，若该权益工具投资于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低于其成本超过50%（含50%）或低于其成本持续

时间超过12个月（含12个月）的，则表明其发生减值；若其于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低于其成本超过

20%（含20%）但尚未达到50%的，或低于其成本持续时间超过6个月（含6个月）但未超过12个月的，公

司会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因素，诸如价格波动率等，判断该权益工具投资是否发生减值。对于以成本计量的

权益工具投资，公司综合考虑被投资单位经营所处的技术、市场、经济或法律环境等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

化，判断该权益工具是否发生减值。

对于公司于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救市资金专户投资，鉴于该投资的特殊性，即公司无

法控制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运用该等出资进行投资的方式以及可收回该等出资的时间，并结合行

业惯例等其他相关因素， 公司以 “若该权益工具投资于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低于其成本超过50%

（含50%）或低于其成本持续时间超过36个月（含36个月）”作为该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标准。

2、在风险章节中，公司披露与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包括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

等，但公司未就具体风险进行定量披露。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的“第八

章与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 的要求，请公司补充披露各类风险的风险敞口、相应的敏感性分析以及在报告

期内的波动等。

回复：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第四节和第十一节分别对公司风险管理相关信息进行了披露。其中，公司

年报第四节披露风险信息主要以公司日常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为主，包括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

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信息技术风险以及创新业务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等内容。 公司年报第十一节披

露风险信息主要以公司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及其他各类风险的风险敞口、敏感性、报告期内

波动等内容为主。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披露的公司各类风险的风险敞口、相应的敏感性分析以

及在报告期内波动等内容如下：

（1）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持有的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市场价格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包括

外汇风险、利率风险、其他价格风险。目前权益类证券价格风险和固收产品利率风险是公司主要面对的市

场风险。

截止2018年底， 母公司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规模38.29亿元， 债券规模226.58亿元。 风险价值

（VaR）是指在一定时间段内投资组合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最大可能的损失。 公司以99%置信区间为计

算标准，观察期为1个交易日，根据历史数据计算VaR值，公司按风险类别分类的风险价值（VaR）如下：

项目 期末数 本期最高 本期最低 本期平均

股价敏感型金融工具 8,579 13,137 5,929 10,340

利率敏感型金融工具 2,455 2,455 741 1,472

整体组合 11,034 15,592 6,670 11,812

针对公司持有的固定收益类投资组合进行敏感性分析， 假设利率增减100个基点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如下：

单位：元

利率变动 本期数 上期数

下降100个基点 518,376,421.85 276,402,904.00

上升100个基点 -494,869,125.16 -276,402,904.00

（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因借款人或交易对手无法履约而带来损失的风险。公司面临的信用风险主要来自两个

方面即融资融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股票质押式回购等业务的信用风险和证券自营债券投资违约风

险。

截止2018年底，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整体维持担保比例为290.00%，最低为123.12%；约定购回业务整

体履约保障比例为228.62%， 最低为164.25%； 股票质押回购业务整体履约保障比为227.42%， 最低为

156.40%，担保物价值能够完全覆盖信用负债。 公司信用债券持仓中AAA级品质占比48.75%，AAA级以

下AA级以上品种占比51.09%，无交易对手违约。

在不考虑担保物或其他信用增级的情况下，公司最大信用风险敞口为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即扣除

已确认的减值准备后的余额），截止2018年底，信用风险敞口为537.30亿元，涉及信用风险科目分类明细

如下：

单位：元

涉及信用风险科目 期末数 期初数

货币资金 10,509,663,189.00 13,407,989,462.69

结算备付金 3,276,097,164.20 2,535,032,483.51

存出保证金 583,244,152.71 307,274,690.77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6,104,805,351.76 18,320,958,171.43

融出资金 8,489,617,468.51 8,763,744,996.81

衍生金融资产 6,300,485.4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140,370,993.16 3,065,297,010.00

应收款项 52,226,037.05 50,247,697.25

应收利息 675,472,048.73 512,922,375.6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78,020,822.46 1,889,212,121.20

其他资产中的金融资产 814,389,817.01 508,634,506.26

合计 53,730,207,530.03 49,361,313,515.56

（3）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公司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以偿付到期债务、履行其他支付义务和满

足正常业务开展的资金需求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实时监控、定期计算流动性风险管理指标（流动性覆

盖率和净资金稳定率）， 截止2018年末， 公司流动性覆盖率（LCR）367.97%、 净稳定资金率（NSFR）

145.12%，均符合监管要求。

涉及信用风险科目 期末数 期初数 本期最低 本期最高

流动性覆盖率（LCR） 367.97% 469.04% 127.63% 485.61%

净资金稳定率（NSFR） 145.12% 145.38% 137.71% 161.95%

（4）其他

有关公司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及其他各类风险的风险敞口、敏感性分析、报告期内波动

等详细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风险管理部分。

（四）子公司股权投资。 公司前期披露，根据公司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相关规定，2018年度共计

提坏账准备4,122.46万元，包括对子公司一笔项目投资的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2,400万元。请公司补充披

露：

1、该笔项目投资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投资总金额和主要用途，交易对方及是否与上市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以及该项目目前的进展情况等；

回复：2012年6月18日，公司子公司西证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证股权）与河南富田畜牧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称富田畜牧）及其股东田玉岭、马玉梅、田晓英、田鑫、上海鑫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签署《投资协议书》，约定西证股权向富田畜牧债权投资1.2亿元，并有权在其达到拟转股条件后选择将债

权转为股权；西证股权于2012年6月27日向富田畜牧支付了投资款1.2亿元。

该笔投资款拟主要用于富田畜牧扩大生猪养殖规模、扩建饲料加工项目等，西证股权拟在富田畜牧

达到期望盈利水平后通过债转股的方式持有富田畜牧的股权，并通过IPO实现投资项目退出。由于富田畜

牧后续经营状况较差，该笔投资款项一直未达到西证股权拟实施的转股条件，西证股权未将该笔投资转

为股权投资。

富田畜牧及其股东田玉岭、马玉梅、田晓英、田鑫、上海鑫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公司及西证股权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目前该项目处于投后管理阶段。 公司注意到，于2018年12月27日，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长垣支行对富田畜牧的起诉，涉诉金额较大，案件判决富田畜牧自然人股东田玉岭、

马玉梅、田晓英及田鑫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对涉案的抵质押资产进行拍卖或变卖偿还负债，目前

案件处于执行阶段。 公司目前主要关注在富田畜牧资产被处置或拍卖的情况下，是否对西证股权相关无

担保债权具有清偿的可能性。

2、公司对该子公司的持股比例，投资的起始时间，对该项目未来的投资计划，将该笔投资款记为应收

款的合理性，以及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核实并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对子公司西证股权持股比例为100.00%，对富田畜牧无股权投资。

（2）西证股权与富田畜牧及其股东就该笔投资的投资协议签署时间为2012年6月18日，并于2012年

6月27日完成了款项支付。

（3）西证股权将持续加强对该项目的投后管理，以保障自身合法权利，目前无对该项目进一步投资

的计划。

（4）该笔投资款记为应收款的合理性，以及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投资协议的约定，西证股权向富田畜牧债权投资1.2亿元，并有权实施债权转为股权或未转股的

情况下要求富田畜牧退还投资款；由于富田畜牧后续经营状况较差，该笔投资款项一直未达到西证股权

拟实施的转股条件，根据投资协议规定，富田畜牧应当将未转股的投资款全部退还给西证股权，故而西证

股权将该笔款项确认为其他应收款；同时考虑该笔款项的投资初衷是对富田畜牧通过债转股的方式进行

股权投资，并通过IPO退出实现投资收益，而非进行单纯的债权投资，故而年报将该笔款项性质披露为应

收投资款。

该笔投资款在其他应收款核算，公司按照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政策及方法计提坏账准备。 根

据公司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该笔投资款满足公司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标准，公司对其单独进

行了减值测试，并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在西证股权支付投资款后，由于生猪养殖行业周期波动的影响，猪价呈现下降的趋势，富田畜牧出现

经营亏损，且亏损额不断加大。西证股权一直在为富田畜牧引荐各类外部投资者，力图通过引入外部投资

者恢复其正常的业务经营。 2016年度和2017年度，西证股权协助了富田畜牧引入拟重整方，但由于拟重

整双方契合度、企业估值、证券市场变化等原因，重整未成功实施。

西证股权本期对富田畜牧的应收投资款在上期已经部分计提减值准备的基础上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依据有：1）根据西证股权前期现场核查及后续管理了解，富田畜牧主要资产抵押给了其他债权人，其主

要资产为生猪、猪场及生产设备等，除生猪以外的资产变现能力较差，西证股权对富田畜牧的债权未设置

实物抵押，债权主要担保措施是富田畜牧自然人股东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缺乏有力的债权保障措施；2）

西证股权持续催促债务人及担保人履约，但该笔应收款账龄超过5年，逾期期限较长，债务人及担保人履

约能力极差；3）富田畜牧2018年度亏损金额进一步扩大，已处于资不抵债状态，并多次被法院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

公司在综合考虑借款人经营状况、资产变现能力及变现价值、担保人的履约情况等因素后，认为该笔

应收投资款回收可能性极低，将该笔款项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天健认为公司将该笔款项记为应收款是合理的，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

3、该笔项目投资的应收款是否存在回收风险，并补充拟采取的化解风险措施。

回复：如上述第2点所述，公司在综合考虑借款人经营状况、资产变现能力及变现价值、担保人的履约

情况等因素后，认为该笔应收投资款回收可能性极低，存在投资款不能全部回收的重大风险，已将该笔款

项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后续拟采取的风险化解措施：（1）跟进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长垣支行对富田畜牧的起诉进展以及

相关资产处置状况；（2）寻找可能的重组方对富田畜牧实施重组；（3）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自身合法

权利。

（五）其他业务。 公司披露前三季度“其他业务” 收入仅1321万元，但第四季度“其他业务” 收入达

3.26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1、“其他业务”的构成情况、结合业务模式披露具体的收入确认政策、导致该业务的收入和成本在第

四季度均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突击交易的情形；

回复：

（1）“其他业务”的构成情况

2018年度公司其他业务收入构成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房屋租金收入 663.75

大宗商品销售收入 33,202.69

其他 94.04

小计 33,960.48

（2）“其他业务”主要项目业务模式及收入确认政策

1）房屋租金收入

业务模式：公司作为经营租赁的出租人，将房屋使用权让与承租人，以获取租金。

收入确认政策：对于经营租赁的租金，公司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计入当期损益；房屋租金

收入在2018年各季度无大幅度波动的情况。

2）大宗商品销售收入

公司子公司西南期货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设立了重庆鼎富瑞泽风险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富

瑞泽公司），主要从事基差贸易和仓单服务等业务。

①具体业务模式如下：

基差贸易：是指风险管理公司以确定价格或以点价、均价等方式提供报价并与客户进行现货交易的

业务行为。

仓单服务：是指风险管理公司以商品现货仓单串换、仓单质押、约定购回等方式为客户提供服务的业

务行为。

上述仓单是指以实物商品为标的标准仓单、仓储物流企业出具的普通仓单、可转让提单等提货凭证

或货权凭证，在公司取得相关控制权时，获得与之所有权相关的风险和报酬。

②收入确认政策：大宗商品交易收入在客户取得商品/仓单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并结转相关成本。

（3）该业务的收入和成本在第四季度均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突击交易的情形

公司在2018年第四季度对大宗商品销售收入在合并报表的列报口径进行了调整，前三季度对大宗商

品销售收入与销售成本抵消后以净额在“其他业务收入” 科目列报，第四季度统一将2018年度的大宗商

品销售收入调整至“其他业务收入” 列报、销售成本调整至“其他业务成本” 列报，列报口径的调整导致

第四季度该业务的收入和成本大幅度增长。 鼎富瑞泽公司2018年1-4季度分别实现的大宗商品销售收入

为8,035.91万元、2,950.82万元、10,800.20万元、11,415.76万元， 各季度销售收入变化与具体经营情况

息息相关，公司不存在突击交易的情形。

2、该业务的收入计量口径是否发生过调整，若进行过相关调整，则请补充说明调整的合理性，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否符合谨慎性要求。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核实并发表意见。

回复：鼎富瑞泽公司对大宗商品的销售收入与销售成本的计量口径未发生过调整，但公司在合并报

表层面对该业务的列报口径在第四季度进行了调整，由以往的收支抵消后净额列报调整为收支两条线全

额列报。

调整考虑的主要因素：

（1）根据财政部发布的《2014年4-5月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的专业技术问题的研讨情况及财政部就有

关会计处理征询函的复函通报》，2014年6月30日，财政部召集普华永道、毕马威、天健、立信、大华、兴华、

天职国际共7家会计师事务所专业技术人员， 就期货公司合并报表中关于风险管理子公司现货交易的会

计处理及列报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根据讨论结果，大部分与会者认为，根据现行准则的规定与背景材

料信息，对于基差交易的现货合约应作为存货核算，期货合约作为衍生金融工具核算。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五条：企业应当按照从购货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

价款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3）公司查阅了同行业上市证券公司对于大宗商品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的列报方式，如申万宏源、

国泰君安、海通证券、兴业证券及浙商证券等，其对大宗商品销售收入全额在“其他业务收入” 列报、销售

成本在“其他业务成本”列报。

（4）由于2017年度大宗商品销售收入为1,260.25万元、销售成本为1,257.42万元，金额不具备重要

性，故而本次列报口径调整未对上期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综上所述，本公司认为对大宗商品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列报口径进行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

求、监管的指导意见及行业处理惯例。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天健认为公司对大宗商品销售业务的列报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本年度列报口

径调整，是综合考虑《企业会计准则》要求、监管指导意见和行业处理惯例之后做出的审慎行为。

二、相关会计处理

（六）结构化主体的情况。 公司披露，截止报告期末，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结构化主体的资

产总额为36.33亿元, 而并表结构化主体的减少也是本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变动56.77%的主要原因。年报显示，公司作为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和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分别对

24只和7只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实施控制，并纳入合并报表。 其中，包括“西南证券鹏瑞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

划”等在内的3个结构化主体因法律纠纷已处于司法诉讼中。 请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投资比例、合作模式、决策机制、收益分配和亏损分担等因素，补充披露公司持有的结构化主

体情况，包括并不限于持有的数量、初始投资金额总和，以及目前的公允价值计量价值等；

回复：

（1）企业会计准则对合并范围的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33号准则） 第七条规定，“合并

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加以确定。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

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 ”

33号准则应用指南进一步指出：“控制的定义包含三项基本要素： 一是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

力，二是因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三是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

额。在判断投资方是否能够控制被投资方时，当且仅当投资方具备上述三要素时，才能表明投资方能够控

制被投资方” 。“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是判断控制的第一要素，这要求投资方需要识别被投资方

并评估其设立目的和设计、识别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以及对相关活动进行决策的机制、确定投资方及涉

入被投资方的其他方拥有的与被投资方相关的权利等，以确定投资方当前是否有能力主导被投资方的相

关活动。 ”

33号准则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提供了关于拥有权力的一方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的判断指引。

“第十八条投资方在判断是否控制被投资方时，应当确定其自身是以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的身份行使

决策权，在其他方拥有决策权的情况下，还需要确定其他方是否以其代理人的身份代为行使决策权。代理

人仅代表主要责任人行使决策权，不控制被投资方。 投资方将被投资方相关活动的决策权委托给代理人

的，应当将该决策权视为自身直接持有。 ”“第十九条在确定决策者是否为代理人时，应当综合考虑该决

策者与被投资方以及其他投资方之间的关系。 （一）存在单独一方拥有实质性权利可以无条件罢免决策

者的，该决策者为代理人。 （二）除（一）以外的情况下，应当综合考虑决策者对被投资方的决策权范围、

其他方享有的实质性权利、决策者的薪酬水平、决策者因持有被投资方中的其他权益所承担可变回报的

风险等相关因素进行判断。 ”

（2）公司在判断是否对结构化主体存在控制时的考虑

公司作为结构化主体的资产管理人或做为投资人时，需要就是否控制该等结构化主体并将其纳入合

并范围做出重大判断。 公司管理层考虑对结构化主体是否达到控制时，考虑对结构化主体相关活动拥有

的权力，所承担的风险和享有的报酬，以及通过运用该权力而影响其可变回报的能力。这些因素并非完全

可量化的，需要综合考虑整体交易的实质内容。

公司管理层评估了不同交易结构下的合作模式、决策机制、合同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对结

构化主体的权力，分析和测试结构化主体的可变回报，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投资比例、作为资产管理者获得

的手续费收入及资产管理费、收益分配、亏损分担、留存的剩余收益等，以及是否对结构化主体提供了流

动性支持或其他支持。此外，公司对在结构化主体交易中担任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的角色进行了判断，

包括分析和评估了对结构化主体决策权的范围、提供资产管理服务而获得的报酬水平、因持有结构化主

体中的其他权益所承担可变回报的风险以及其他参与方持有的实质性权利。在综合考虑各项因素的基础

上，对是否对结构化主体存在控制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作出会计判断。 根据33号准则第七条规定：“合并

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 。 公司将所有控制的子公司及结构化主体纳入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

（3）本期公司投资且期末存续的结构化主体基本情况

本期公司投资且期末存续的结构化主体基本情况汇总如下：

项 目 持有数量（只） 初始投资金额总和（万元）

持有权益的公允价值（万

元）

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 19 158,162.84 127,985.33

未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

体

94 297,865.03 277,364.17

注：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24只集合资管计划及7只合伙企业，部分本期到期清算完毕，期末存续的结

构化主体数量为19只。

2、对于未纳入合并范围但持有权益的结构化主体，补充披露持有的数量、初始投资金额总和，以及目

前的公允价值计量价值；

回复：对于公司未纳入合并范围但持有权益的结构化主体，补充信息披露如下：

类别 数量（只） 初始投资金额总和（万元）

2018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权

益的公允价值（万元）

本公司作为结构化主体管

理人或普通合伙人

7 14,387.85 13,145.46

其他公司作为结构化主体

管理人或普通合伙人

87 283,477.18 264,218.71

经过评估，上述产品未达到“控制”标准，因此未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3、对于前述未纳入整体报表的结构化主体，若进行纳入调整，请明确其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影响；

回复：对于本公司作为结构化主体管理人或普通合伙人的7只结构化主体，未纳入合并前其在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科目核算，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为-1,242.39万元；若本期将其纳入合并范

围，将减少本期合并净利润886.52万元。

对于其他公司作为结构化主体管理人或普通合伙人的结构化主体，以公募基金为主，本公司投资这

些结构化主体目的主要是获取投资收益，公司在这些未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中享有的收

益主要包括直接持有投资的投资收益，公司未承担任何连带责任和相关承诺。 由于本公司无法取得该类

结构化主体的财务报表，无法对其进行模拟纳入合并调整对本期利润的影响分析。

4、前述结构化主体中，是否存在较大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是否存在连带责任或相关承诺等。若存

在，请充分披露并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对于前述持有权益但未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不存在较大风险的情况，公司不存在连带

责任或相关承诺。

5、公司结构化主体中，是否存在优先和劣后等类型的分级安排。若存在，请补充披露分级结构化主体

名称，成立时间以及公司所持有其中优先级或者劣后级的份额，承揽的责任和义务；

回复：公司发行的结构化主体中，存在优先级和劣后级等类型的分级安排，补充信息披露详见附件。

6、对于各结构化主体，就是否纳入合并报表事项，在各报告期是否存在会计处理上的差异情况。 若

有，请逐一列示并说明会计处理不同的原因。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核实并发表意见。

回复：对于各结构化主体，就是否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事项，公司在各报告期内按照一致的原则进行

了会计处理，不存在会计处理上的差异情况。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天健认为公司对各结构化主体，就是否纳入合并报表事项，在各报告期在会计处理上不存在

差异；公司对结构化主体合并范围的判断合理。

（七）关于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 公司披露，报告期末，公司商誉余额包括西证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收

购西证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2.64亿元，其中商誉本期增加了968.3万元，同时计提商誉减值

损失增加0.71亿元。 同时，报告期内，西证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价持续下跌。 请公司补充披露：

1、报告期内商誉和计提减值损失变动的原因；

回复：报告期内，公司商誉余额主要系子公司西证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证国际投资）收购

西证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证国际证券）形成的商誉，由于西证国际投资与西证国际证券

注册地为香港，其记账本位币为港币，而西南证券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商誉本期增加968.31万元系对西

证国际投资外币报表折算时期初期末汇率变动导致的商誉变动。

本期计提商誉减值损失0.71亿元，系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商誉计提的减值准备。

2、自收购子公司产生商誉以来各年度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和关键参数，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认定的

标准、依据和结果；

回复：公司管理层在认定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时，综合考虑西证国际证券相关经营活动的管理方式、

资产的持续使用的决策方式及从公司收购西证国际证券所产生的协作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

合，将西证国际证券整体经营性资产及负债指定为证券业务资产组组合（包含经营性长期资产和营运资

金）。 由于公司收购西证国际证券后，其业务范围及业务结构未发生显著变化，公司未重新认定资产组组

合。

由于西证国际证券系香港主板上市企业，其整体股权价值有二级市场报价，在单一资产组组合的情

况下，公司对西证国际证券业务资产组组合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资产组组合的可回收金额基于整体股

权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确定， 公允价值按照西证国际证券各报告期末前五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计

算。

自收购西证国际证券以来，公司对其的商誉减值测试方法未发生改变。

3、结合收购子公司以来各年度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及商誉减值计提情况，明确说明各年度商誉

减值计提的充分性和准确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核实并发

表意见。

回复：公司自收购西证国际证券以来，各年度末商誉减值测试具体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12/31 2016/12/31 2017/12/31 2018/12/31

全部商誉账面价值 34,328.75 36,653.30 34,252.13 35,645.71

资产组组合可辨认净资产账面价值 34,152.12 21,027.25 20,806.65 4,736.00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

值

68,480.87 57,680.55 55,058.78 40,381.71

可回收金额 134,124.65 75,555.90 70,728.65 30,801.56

整体商誉减值准备 9,580.1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商誉减值准备 7,110.39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天健认为公司各年度商誉减值计提是充分和准确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

附件：

序

号

资管名称

成立

时间

自有

资金

持有

份额

级次

自有

资金

持有

份额

承揽的责任和义务

1

西南证券双喜

基金优选1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2015/

3/27

次级

6,

640.0

0

承担追加保证金责任： 若集合计划存续期间任何一个工作日

（T日）之中单位净值不高于止损线的，次级委托人应于T+5

日内追加保证金使集合计划高于预警线。 若次级委托人未在

T+5日内追加保证金使集合计划单位净值高于预警线，则

T+6日期管理人有权对集合计划持有的非现金资产进行不可

逆变现。次级委托人追加保证金后，若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不低

于1元，次级委托人有权向管理人书面申请返还其已追加未返

还的保证金。

2

西南证券双喜

金债2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2016/

4/29

进取

级

10,

000.9

0

如果计划终止时总收益不足以支付优先级基准收益， 则进取

级将以其本金对优先级的本金和基准收益进行补偿， 直至将

优先级的收益水平补偿至其预期年化收益， 进取级对优先级

的补偿以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其全部委托资产为限。

3

西南证券双喜

金债3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2016/

5/13

进取

级

10,

000.4

5

如果计划终止时总收益不足以支付优先级基准收益， 则进取

级将以其本金对优先级的本金和基准收益进行补偿， 直至将

优先级的收益水平补偿至其预期年化收益， 进取级对优先级

的补偿以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其全部委托资产为限。

4

西南证券双喜

金债4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2016/

5/13

进取

级

10,

000.4

5

进取级份额由管理人自有资金及管理人子公司认购, 优先级

份额按照预期收益率优先享有预期收益分配的权利， 进取级

份额承担一定风险，在分配优先级份额本金及预期收益后，享

有本集合计划剩余收益。 若可供分配利润达不到优先级预期

收益，以进取级本金及追加资金为限对优先级进行收益分配。

进取级对优先级的补偿以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其全部委托资产

为限。

5

西南证券双喜

金债5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2016/

5/13

进取

级

10,

000.4

5

进取级份额由管理人自有资金及管理人子公司认购, 优先级

份额按照预期收益率优先享有预期收益分配的权利， 进取级

份额承担一定风险，在分配优先级份额本金及预期收益后，享

有本集合计划剩余收益。 若可供分配利润达不到优先级预期

收益，以进取级本金及追加资金为限对优先级进行收益分配。

进取级对优先级的补偿以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其全部委托资产

为限。

6

西南证券双喜

金债中银1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2015/

12/1

次级

30,

000.0

0

如果计划终止时总收益不足以支付优先级基准收益， 则次级

将以其本金对优先级的本金和基准收益进行补偿， 直至将优

先级的收益水平补偿至其预期年化收益， 次级对优先级的补

偿以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其全部委托资产为限。

7

西南证券双喜

聚金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2016/

6/3

风险

级

2,

300.0

0

若本集合计划风险级份额的占比 （风险级份额/集合计划总

份额）低于10%（不含），则管理人将以自有资金追加参与的

风险级，直至风险级的份额数达到本集合计划总规模（含管

理人已存续及本次追加自有资金的规模）的10%，并承担有

限补偿责任，但管理人自有资金累计净参与份额（即累计参

与份额减去累计退出份额）不得超过当时集合计划存续规模

的20%，且管理人自有资金累计净参与金额（即累计参与金

额减去累计退出金额）不得超过3亿元，超过额度管理人将不

再追加自有资金。

8

西南证券双喜

盛誉策略2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2015/

12/18

次级

3,

720.0

0

如果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间内任何一个工作日（T日）日终集

合计划单位净值不高于止损线的， 管理人应在次日向次级委

托人提示投资风险， 并提示其应于T+5日内追加保证金至集

合计划托管银行账户使集合计划单位净值高于预警线。 如果

次级委托人未在T+5日内足额追加保证金使集合计划单位净

值高于预警线（以追加资金前一交易日的集合计划单位净值

为基础计算确定），则自T+6日起管理人有权对集合计划持有

的非现金类资产进行不可逆变现， 直至计划资产全部变现为

止，止损完毕后本集合计划终止。

9

西南证券双喜

盛誉混合配置

3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016/

6/3

次级

6,

799.8

1

如果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间内任何一个工作日（T日）日终集

合计划单位净值不高于止损线的， 管理人应在次日向次级委

托人提示投资风险， 并提示其应于T+5日内追加保证金至集

合计划托管银行账户使集合计划单位净值高于预警线。 如果

次级委托人未在T+5日内足额追加保证金使集合计划单位净

值高于预警线（以追加资金前一交易日的集合计划单位净值

为基础计算确定），则自T+6日起管理人有权对集合计划持有

的非现金类资产进行不可逆变现，届时：如集合计划未持有定

增限售股份，则集合计划自非现金资产全部变现后终止；如集

合计划持有定增限售股份，且全部变现（限售股份除外）后集

合计划的现金类资产小于优先级份额全部参与本金的， 自全

部变现（限售股份除外）之日起对次级委托人持有全部次级

份额对应资产不可逆的划归优先级委托人所有。

10

西南证券双喜

盛誉混合配置

4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016/

7/14

次级

3,

991.5

1

如果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间内任何一个工作日（T日）日终集

合计划单位净值不高于止损线的， 管理人应在次日向次级委

托人提示投资风险， 并提示其应于T+5日内追加保证金至集

合计划托管银行账户使集合计划单位净值高于预警线。 如果

次级委托人未在T+5日内足额追加保证金使集合计划单位净

值高于预警线（以追加资金前一交易日的集合计划单位净值

为基础计算确定），则自T+6日起管理人有权对集合计划持有

的非现金类资产进行不可逆变现，届时：如集合计划未持有定

增限售股份，则集合计划自非现金资产全部变现后终止；如集

合计划持有定增限售股份，且全部变现（限售股份除外）后集

合计划的现金类资产小于优先级份额全部参与本金的， 自全

部变现（限售股份除外）之日起对次级委托人持有全部次级

份额对应资产不可逆的划归优先级委托人所有。

11

昆明西公路枢

纽客运代理费

资产支持专项

计划

2015/

12/9

中间

级

800.0

0

本专项计划发行中间级资产支持证券2,000.00万元， 占全部

资产支持证券的9.09%，由计划管理人全额认购，经过产品分

配，目前仅剩份额800.00万元。 中间级资产支持证券系指根据

《计划说明书》约定，代表优先于次级资产支持证券但劣后于

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获得专项计划收益分配之权利的资产支

持证券。

12

新东原物业资

产支持专项计

划

2016/

9/30

不持

有

不持

有

承担计划管理人责任和义务

13

汇富榆靖高速

公路车辆通行

费收益权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

2015/

12/18

不持

有

不持

有

承担计划管理人责任和义务

14

新华联物业资

产支持专项计

划

2017/

7/5

不持

有

不持

有

承担计划管理人责任和义务

15

西南证券-申

万宏源融出资

金债权1号资

产支持专项计

划

2018/

3/29

不持

有

不持

有

承担计划管理人责任和义务

16

西南证券万隆

租赁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

2016/

12/21

不持

有

不持

有

承担计划管理人责任和义务

注：西南证券双喜金债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西南证券双喜金债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西南证券双

喜金债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及西南证券双喜金债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份额分为优先级份额和进

取级份额；西南证券双喜聚金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份额分为优先级份额和风险级份额。

证券代码：

002673

证券简称：西部证券 公告编号：

2019-043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现公告本公

司2019年4月主要财务信息。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1、披露范围：西部证券母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2、相关数据未经审计，且为非合并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西部证券2019年4月主要财务数据表（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19年4月 2019年4月30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12,618.76 1,764.19 1,796,615.77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9日

股票代码：

000958

股票简称：东方能源 公告编号：

2019-036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使广大投资者更全

面深入的了解公司情况，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定于2019年5月15日

（星期三）15：00--17：00参加中国证监会河北监管局举办的 “河北辖区上市公司2019

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 。

本年度网上集体接待日将在深圳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

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交流。 届时，

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18年度业绩、公司治理、生产经营情况等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互

动交流，欢迎投资者踊跃参加。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300371

证券简称：汇中股份公告编码：

2019-027

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河北辖区上市公司

2019

年度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加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9年5月15日（星期三）下午15:00-17:00参加

中国证监会河北监管局举办的主题为“理性投资、沟通增信” 的河北辖区上市公司2019年度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暨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 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http://rs.

p5w.net）参与交流。

届时公司高管将与投资者通过网络在线交流的形式就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公司治理、发展战

略、经营状况、股权激励等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276

证券简称：万马股份 编号：

2019-026

债券代码：

112215

债券简称：

14

万马

01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6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2亿元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等，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即2018年6月27日-2019年6月27日）。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6月28日公司于

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7）。

2019年5月8日，公司已将上述2亿元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

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587

证券简称：金洲慈航 公告编号：

2019-40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独立董事夏斌先

生的辞职报告，夏斌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

任何职务。

由于夏斌先生辞职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将低于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在公司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前，夏斌先生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继续

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尽快完成

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公司及董事会对夏斌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459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2019-039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河北辖区上市公司

2019

年度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加强

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使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将于2019年5月15日（星期三）

15：00--17：00参加中国证监会河北监管局举办的“河北辖区上市公司2019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

待日暨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本次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

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18年年报、公司治理、经营状况等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欢

迎投资者踊跃参加。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002442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

2019-017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河北辖区上市公司

2019

年度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9年2月15日发布了2018年年度报告。为进一

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 公司定于2019年5� 月15日 （周三）15:

00-17:00参加中国证监会河北监管局举办的“河北辖区上市公司2019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

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

本次集体接待日将在深圳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

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http://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的高管有：公司董事、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飞舟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兼财

务负责人李英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9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证券代码：

000625

（

200625

） 公告编号：

2019-3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

4

月份产、销快报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4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

去年同

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

计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

计

重庆长安 46,584 59,001 238,013 290,092 32,481 58,349 221,271 316,494

河北长安 8,872 9,327 33,431 39,634 6,981 10,684 32,669 50,451

合肥长安 4,891 7,676 22,859 25,188 3,658 7,096 21,389 28,752

长安福特 17,225 44,602 48,735 190,082 14,797 37,800 51,597 168,251

长安马自达 8,887 15,706 41,893 61,808 8,597 16,236 41,995 62,335

江铃控股 27,921 30,716 91,310 105,774 26,407 28,264 93,855 104,720

其他 32,829 32,459 109,550 105,397 28,324 28,241 107,280 114,015

合计

147,

209

199,487 585,791 817,975

121,

245

186,670 570,056 845,018

注：①上述销量数据为快报数，未经过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最终确认。

②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产销数据包含了下属联营企业的产销数量。

③新能源汽车本月销量1,342辆,本年累计销量13,195辆。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0日


